
中銀循環「易達錢」現金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 
 
本條款及細則適用於 2009 年 10 月 5 日或之後批核的中銀循環「易達錢」現金分期計劃。 
 
1. 釋義 

除本公司不時決定不納入以下中銀循環「易達錢」現金分期計劃(「現金分期」)的賬戶外，任何賬戶

的持有人(「申請人」)可根據本條款及細則申請由本公司提供的現金分期。本條款及細則將納入規限

中銀循環「易達錢」賬戶的合約(「合約」)，並成為合約的一部份。兩者如有任何不相符之處，在該

不相符之處，則以本條款及細則所載為準。本條款及細則所用的詞語應與合約所用的有關詞語具有

相同涵義。 
 

2. 申請 
2.1 本公司可絕對酌情決定接受或拒絕現金分期的申請而毋須提供任何理由。 
2.2 本公司將會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其任何現金分期的申請是否已獲批核。本公司不會就申請人因其

申請被拒絕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或責任負責。申請一經批核，將不能取消或更改，申請人須接受

有關通知書上的條款。 
2.3 現金分期金額最少為本公司不時於有關申請表或宣傳單張內列出的最低金額，惟不得高於本公

司不時參照賬戶之可用信貸額而釐定的最高金額。本公司可絕對酌情決定現金分期金額，申請

人不可撤銷地同意接受該現金分期，不論本公司實際批核現金分期金額是否低於其申請之現金

分期金額。 
 

3. 批核 
當申請獲批核後，本公司將於申請批核後的合理時間內按本公司接納的方法向申請人發放該現金分

期。申請人需承擔所有與發放現金分期有關的收費及費用，而所有有關收費及費用將會於發放現金

分期時記入賬戶內。 
 

4. 手續費及利息 
4.1 本公司會就現金分期金額向申請人收取手續費（「手續費」）(如有)及通知申請人有關金額及收

取方式或於申請表中指明，並於通知書中確認。手續費(如有)將附加於現金分期金額以構成現

金分期總金額（「現金分期總金額」）以計算第 4.2 條所載的利息。 
4.2 本公司會就現金分期總金額向申請人收取利息（「利息」）(如有)及通知申請人有關金額及收取

方式或於申請表中指明，並於通知書中確認。 
 

5. 還款 
5.1 現金分期總金額及利息(如有)將以每月等額分期償還(「每月分期」)，而還款期將為申

請人向本公司申請及被本公司批核之期限，並於通知書中確認。每月分期金額須調整至

最接近的小數點後第二個位。 
5.2 本公司獲授權可酌情於每月分期攤銷現金分期總金額及利息(如有)。如申請人提前償

還，未必可減少其須支付的利息。 
5.3 本公司將於現金分期發放日後的下一個工作天於賬戶內記入第一個每月分期。而其後的

每月分期將於其後每月的對應日期記入，如任何一個曆月並無對應的日期，則為該月的

最後一日，或如該日並不是本公司之工作日，則為上一個工作日，或該有關每月分期因

本公司不能控制之情況下而不能記入賬戶內，本公司將按慣例處理有關記賬。 
 



6. 信貸額 
於發放現金分期時賬戶內可動用的信貸額將(如未減低)按現金分期總金額相應減低，並在每次支付現

金分期後相應提升。 
 
7. 提早還款 

申請人可向本公司以書面申請提前償還現金分期總金額的全部而非部份金額。申請獲得批核後，本

公司會即時將所有尚未償還之現金分期總金額及本公司不時決定並通知申請人的提早還款手續費

(「提早還款手續費」)記入賬戶內。 
 

8. 終止現金分期 
儘管本文另有規定，如賬戶有任何欠繳紀錄或賬戶因任何原因遭終止或暫停，或本公司合理地認為

需保障其利益時，本公司可隨時記入所有尚未償還之每月分期、提早還款手續費及任何收費於賬戶

內而毋須事先通知申請人。 
 

9. 授權 
申請人不可撤銷並授權本公司將所有每月分期、提早還款手續費及收費(如有)記入賬戶內; 為此，申

請人需在賬戶內預留足夠的信貸額。本公司有權於賬戶內記入任何款項，儘管有關信貸額度可能因

此被超越。申請人需對所有結欠負責，並需按收費表支付超越限額手續費。 
 

10. 收費及費用 
所有每月分期、提早還款手續費及收費(如有)將視作為現金透支交易處理。所有合約中有關現金透支

利息、財務費用及其他收費的條款均適用。現金分期將可能收取利息、財務費用或其他收費，其根

據香港金融管理局的指引而計算之實際年利率，將於有關宣傳單張或申請表上指明。 
 

11. 其他 
11.1 申請人向本公司保證所有就申請現金分期而向本公司提出之資料及文件均為真實及正確，並承

諾在上述資料及/或文件有任何更改時通知本公司。 
11.2 本公司可絕對酌情決定任何與現金分期有關的事項，而所有有關決定為最終的並對申請人有約

束力(除有明顯的錯誤外)。 
11.3 申請人授權本公司就現金分期有關的情況下向有關商戶收取及保留任何有關的佣金、回扣、利

益及/或其他益處。 
11.4 申請人授權本公司可向就現金分期有關之人仕透露、使用或交換任何有關申請人的現金分期的

資料。 
11.5 本公司有權向申請人發出不少於 30 天的書面通知更改本條款及細則。 
11.6 本條款及細則如中英文本有任何分歧，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